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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则
1.评标小组
1.1评标小组由学校人员组成，不少于3人。
1.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作为评标人员：
1.2.1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与供应商存在劳动关系；
1.2.2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担任供应商的董事、监事；
1.2.3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是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；
1.2.4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、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；
1.2.5与供应商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、公正进行的关系。
1.3本次招标组建评标小组。评标小组负责评审工作，任何人不得干预评标小组的工作。
1.4评标小组将按照评标方法和标准进行评标。
1.5参与评标工作的所有人员必须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）及其配套的法规、规章、政策的规定，以确保评标的公平、公正。
2.评标方法
2.1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。
3.评标步骤
3.1评标小组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；合格投标人不足3家的，不得评标；供应商之间不得有相同主要人员；
3.2评标小组对投标文件进行详细评审；
3.3评标小组出具评标结果，并排序推荐中标候选人。
二、评分及其统计
评标小组各成员独自履行以下职责：
第一步：对各投标文件的响应情况进行评审；
第二步：计算各评委对各项的评分算术平均值；
第三步：将各项算术平均值相加得出投标人综合得分。
备注：上述均按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位。
三、中标候选人
评标小组根据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，推荐中标候选投标人名单。


